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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歧視條例草案意見書 

 
本會一向致力倡議性別平等，並推動修訂有關消除歧視的法例及監察其政策之實

施。本會對 2006 年 12月政府呈交立法會審議的種族歧視條例草案(以下簡稱草
案)有以下意見， 

 
1. 草案未能彰顯消除歧視法例的精神 
本會認為歧視法例的精神有兩方面，首先是對於干犯歧視的一方予以懲罰，

收阻嚇作用，或籍此改變政策，以期達致消除歧視的目的。另一方面法例應

能幫助使被歧視的一方脫離強弱懸殊的困境，得到公平對待。 
 
可是根據草案第 3條，因為只訂明了法例會生效於政府做出一些與個人行為

相同的情況，換句話說，所有公共政策即使存在歧視都不會受到這法律的監

管，因為個人是不會有處理政策的情況的。可是以我們的經驗，政府政策存

在著歧視以致受政策影響下的人受到差別待遇是時有發生的，以教育署由

1978至 2000 年的內部指引中學收生的男女入學分數要求可以存在差異為

例，平機會(平等機會委員會)代表家長引用性別歧視條例控告教育署勝訴，

糾正了多年來全港小學女生要以較男生高的分數進入中學的政策。可見如果

歧視條例不能規範政府政策的話，市民遇上被歧視的政策侵害權利時又如何

能爭取改善呢？而且政府政策影響所及，每每關係到市民的日常生活，特別

是對基層市民的基本需要，例如教育﹑醫療及就業等等，大部份公共服務都

是由政府提供的，如果法例不監管政府的話，少數族裔人士改善生活處境的

機會便受到極大的限制了。 
 
2. 多項豁免語言措施，無視資訊帶來充權力量 
上述也提及歧視法例的精神在於使被歧視的一方能脫離強弱懸殊的困境，得

到公平對待。對大部份的少數族裔人士來說，語言是他們生活上最大的障礙，

所以不少外國的經驗都在訂立的有關少數族裔的政策時特別關注語言上的處

理。而本會就這問題特別諮詢過不同族群的婦女，她們表示雖然自己有一定

的教育程度及工作能力，很多還可以聽講廣東話，懂聽讀英語，可是因為不

懂閱讀中文，所以不能獲得生活上的資訊，例如看不懂政府或民間團體在社

區舉辦的活動通訊﹑職業培訓的告示﹑政府勞工處或私人公司的招聘啟示﹑



 2

又或看不懂子女就讀學校的家長通訊等。 
 
但草案第 58條中卻訂明了多項豁免語言的範疇，即不用提供非官方語言以外

之語言的範疇。包括了職業培訓﹑僱傭公司﹑負責教育機構的團體﹑提供商

品﹑設施及服務﹑物業管理﹑派遣工作或出租合約內﹑律師﹑會所作出歧視

等。這樣無疑是剝奪了少數族裔得到資訊參與社會的權利。 
 
其中最顯著的情況是在設施及服務方面，以巴基斯坦裔婦女為例，我們了解

到她們因為傳統文化的關係，到醫院時都希望能讓女醫生檢查，如果醫院沒

有這種文化差異的敏感度，那麼巴基斯坦裔婦女輪候看病的時間可能要更

長，有些更會因為沒有翻譯的安排，又不想被男醫生斷症，所以索性不去求

診了。 
 
另外，對於少數族裔的婦女，大部分的時間都會在社區內，因為很多社區的

公共設施及服務未有以其他非華語語言發放資料，所以她們未能獲取有關社

區資料，因此浪費了她們的潛能，而且沒有機會發展也會影響身心健康，又

或當遇上問題時不懂得找支援。 
 
3.草案變相使歧視行為合法 
草案除了使政府政策不受此法例監管外，第 20條也訂明了提供培訓的人及第

26條教育機構，兩種情況都不用為其他種族在教學語言或節日假期提供另外

安排。這一點跟法例的基本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因為這導致少數族裔學生對

培訓及教育機構的選擇變得少之又少了。 
 
實質情況是這樣，少數族裔學生因為家中不是以中文作為溝通語言，而現在

小學及大部份初中又是以中文為教學語言，所以少數族裔學生學習時會遇上

困難，不足為奇，特別是中文科更可能要安排輔導，而平時學校與家長的溝

通也需要稍作安排。但其實大部分學校一向以來如果發現學生成績落後了，

也會要求學生在正規課堂外接受輔導，差不多每一間中學都設英語輔導班，

大部分學校也有能力作出這種「另外安排」。 
 
至於處理節日假期方面，大可參考馬來西亞的做法，一個學年內學生除了新

年這些共同節日，可以存在不同的宗教文化節日，其實香港已存在了這種多

元文化元素，學校裡有聖誕假亦有佛誕假，再因應文化宗教的需要稍作安排，

也並非一件難事。 
 
由上述可見學校如果要接收少數族裔學生，事實上可能要作出一些安排，但

也並不是非常複雜的安排。本會對這方面甚為關注，因為培訓及教育正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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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少數族裔充權不可或缺的兩大範疇，亦是爭取兩性平等的策略性領域。

雖然每一個族群因其文化﹑傳統及宗教的影響，性別差異的情況也許不一樣，

但爭取兩性平等的經驗及香港少數族裔的實質情況告訴我們，如果接受培訓

及教育的機會都能是平等而開放的話，一定有助任何族裔的女性爭取平等待

遇的。 
 
4. 重蹈覆轍，無視國際公約委員會勸告 
外傭團體曾多次反映「無合約兩星期逗留限制」只是一個入境處的行政措施，

可是對她們爭取權益造成了很多困難，特別是有勞資糾紛個案的外傭，「無合

約兩星期逗留限制」使她們無法留在香港為自己的案件取回公道，而早於

1999 年聯合國「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CEDAW)委員會也已「建議政府
監察及採取行動以保障外地勞工不受剝削及暴力」，但直至現在政府仍沒有正

視外傭的訴求及聯合國 CEDAW委員會的建議。草案第 55條中更訂明關乎出

入境制定的法例，均不受此法例限制。所以類似「無合約兩星期逗留限制」

的歧視行政措施，便不能援引此例保護了。 
 外傭漂洋過海到香港，負起照顧老幼及家務工作，對香港的繁榮有極大貢

獻，可是草案並不能多給她們保障，本會不得不懷疑香港政府對履行國際公

約的誠意有多大。 
 
5. 法律技術水平之劣前所未有 
據本會多年監察歧視條例的經驗，本會也贊成曾在香港大學法律系執教多年

的歧視條例專家 Carol Petersen教授對草案的批評，草案的寫法矛盾重重，法
律技術水平實跟現行的歧視條例有很大落差。單就闡釋間接歧視為例，草案

中 4(2)(b)及 4 (5)條，沒有把責任訂明為︰間接歧視行為包括沒有盡力提供其

他解決問題方案，損害了原來要打擊間接歧視的目標。 
 
另外，草案第 8(3)條對民族的定義很落後及狹隘，只集中在身體及血緣上，

但缺乏了文化因素的考慮，甚至明文將內地新移民排除在受保障範圍外。根

據一些專家指出新移民已是合法居民是一定能受到法例的覆蓋，而內地新移

民在語言﹑生活方式及文化方面與香港市民可以存在強烈的差異，站在法律

編寫的角度，草案對民族作出這樣落後及狹隘的定義實在不合乎國際趨勢的

潮流。 
 
最後，我們發現草案中多項漏洞也是其他 3條歧視條例的漏洞，自 99 年始平

機會及民間團體多次要求政府政府修改法例堵塞漏洞，而政府 2000 年的時候

也接受了當中很多建議，如有關禁止對服務提供者被騷擾情況。可是政府一

拖 7 年，並沒有進行修改，本來政府也表示將會在種族歧視條例加入 2000
年接受了修改歧視條例的建議，可是我們發現，草案第 39(1)條 並沒有加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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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對服務提供者被騷擾情況的條款。因此草案不單在保障少數族裔不受歧

視上不能收效，更因為許多基本的歧視條例應有的撰寫都未及水平，做成社

會容許繼續歧視，更遑論消除歧視了。 
 
由上述可見，草案的確是問題多多，本會建議政府︰ 
履行《消除一切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消除一切對婦女形式歧視公約》

的責任，改善草案。包括 
 

 草案第 3條，因為訂明了法例會生效於政府做出一些與個人行為相同的情

況，所有公共政策不受到這法律的監管。我們建議草案適用範圍應涵蓋所有

政府的行為，包括政策﹑措施﹑功能﹑執法過程及各項事務； 
 草案第 58條中訂明了多項豁免語言的範疇，以及第 20條及第 26條也訂明

了提供培訓的人及教育機構不用為其他種族在教學語言或節日假期提供另

外安排。我們建議收窄草案中對提供語言及宗教文化的豁免範圍，特別是，

公共服務﹑提供培訓及教育機構方面； 
 政府應增撥資源於政府部門提供翻譯服務，克服歧視問題；  
 政府應增撥資源給普通中，小學，如校內有少數種裔學生因為以中文為學習

語言而遇上困難，學校可馬上動用該資源幫助改善少數種裔學生學習上遇到

的障礙，以及幫助與家長增加溝通，這樣可鼓勵家長多選擇主流學校，同時

亦可鼓勵學校接收少數族裔學生； 
 草案第 55條訂明關乎出入境制定的法例，均不受此法例限制。我們認為這

使入境處權力無限擴大，抵觸了基本人權，而類似「無合約兩星期逗留限制」

這種歧視性行政措施，應予以取消； 
 草案中 4(2)(b)及 4 (5)條應以現行 3條歧視條例的基礎上，改善間接歧視定

義； 
 草案第 8(3)條對民族的定義很落後及狹隘，而且我們認為新移民在語言﹑生

活方式及文化方面與香港市民可以存在強烈的差異，草案不應明文將內地新

移民排除在受保障範圍外； 
 草案第 39(1)條應加入 1999 年平機會修改歧視法例漏洞的建議，包括禁止對

服務提供者被騷擾情況，以完善種族歧視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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